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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芦溪县人大常委会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部门主要职责
1、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议的执行。

2、领导或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

3、召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4、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5、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

6、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7、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8、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9、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县长的个别任免；在县长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从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中决定代理的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10、根据县长的提名，决定本级政府局长、科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11、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免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12、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县长的职务；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职务。 

13、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14、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二、部门基本情况

芦溪县人大常委会共有预算单位1个。编制人数19人，其中：行政编制15人、机关工勤编制4人。实有人数44人，其中：在职人数31人，包括行政人员27人，机关工勤人员4人；退休人员13人。
第二部分 芦溪县人大常委会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17年县人大常委会收入预算总额为784.58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长106.82%。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3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52.08万元，其他收入2.5万元。

（2） 支出预算情况

2017年芦溪县人大常委会支出预算总额为784.58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长106.82%。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762.58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280.5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54.3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7.67万元；项目支出22万元，包括商品服务支出22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93.6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4.94万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19.9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6.06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包括工资福利支出280.5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76.3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7.67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7年芦溪县人大常委会财政拨款支出预算730万元，具体支出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639.0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4.94万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19.9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6.06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支出）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17年芦溪县人大常委会机关运行经费预算762.58万元，比2016年预算增加396.73万元，增长108.44%，主要是人员增加、机关工作量增加等。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17年芦溪县人大常委会政府采购预算共安排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3.5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4.5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17年芦溪县人大常委会共有车辆2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2辆。

  2017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无安排购置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二、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7年芦溪县人大常委会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     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支出预算0万元，与上年持平。

2.公务接待费7.5万元，比上年增加1.5万元，主要是增加了县级领导职数。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5万元，比上年减少26万元。主要是：公车改革，车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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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张表（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补2017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16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二）行政单位医疗：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三）事业单位医疗：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四）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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